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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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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臧秋花 通讯员 周慧慧 马子惠 文/图

本报讯 4 月 24 日下午，随着清脆的法槌
声响起，沈丘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合并审理了
11 起追索劳动报酬纠纷的系列案件。 案件由
沈丘县人民法院院长杨睿担任审判员，沈丘县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马立强出庭支持起诉。

据介绍，自 2023 年 2 月开始，原告马某等
11 人在被告李某承包的某工地干杂工。 工程
完成后， 李某以工程款未结算为由多次推脱，
拒不支付马某等人的工资。 经合计，李某共拖
欠 11 名原告工资 6.427 万元。 无奈之下，马某
等 11 人来到沈丘县人民检察院寻求帮助，检
察干警了解其诉求后，向沈丘县人民法院递交
了支持起诉书。

沈丘县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这些案件，认为
符合合并审理的条件，故决定合并审理，由院
长杨睿担任审判员，争取以最快的速度妥善化
解纠纷。 2024年 4月 16日立案后，杨睿带领法
官助理先后 3 次到被告工地寻找被告，详细了
解案情， 但被告一直推诿拒不到庭参加庭审，
杨睿向其释明法律利害关系，李某意识到自己
的错误后，表示虽然自己现在还没有拿到工程
款，但会想尽一切办法支付 11名原告的工资。

庭审过程中，杨睿认真听取了双方当事人
的陈述和答辩， 仔细审查了相关证据材料，并
就案件争议焦点进行了充分的质证和辩论，组
织当事人进行调解，最终原告、被告达成一致
调解意见，其中，9 名原告当庭收到工资款。 被
告表示会积极筹钱，尽快履行其余 2 名原告的
劳动报酬款项。 11 名农民工的诉求通过诉中
调解，仅用 8 天时间便得以妥善化解。

近年来，沈丘县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涉民生
领域案件， 持续畅通农民工讨薪绿色通道，加
大涉农民工案件调解力度，通过“立案快一点、
调解力度大一点、开庭往前排一点”等便民举
措，为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提供及时便利的服
务， 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
边。 ③5

11 名农民工的烦“薪”事解决了

□通讯员 周慧慧

本报讯 近日，沈丘县人民法院付井人民法庭联合付
井村村委会，成功化解了一起邻里地界纠纷。

李某与刘某两家既是邻居，又是亲戚。2021年以来，李
某认为刘某家门前的蔬菜及树木栽种到了自家房屋前的

自留地里，为此多次找刘某理论。 刘某认为门前的树木及
蔬菜就是栽种在自家地里。 因双方自留地历史上并无界
址，亦无权属证书，双方各不相让。 近日，李某到沈丘县人
民法院付井人民法庭起诉刘某侵权。付井人民法庭负责人

代志军根据案件情况，将该案录入“三进”平台，进行诉前
调解。

考虑到村委会干部对两家情况比较熟悉， 为妥善化
解双方矛盾， 法庭干警积极邀请村委会干部到涉案现场
共同进行诉前调解。 经过法官现场勘查、耐心释法，剑拔
弩张的两家人终于同意以两家交界最北端中间线作为两

家界址，双方握手言和。
下一步，沈丘县人民法院将持续践行司法为民理念，

主动作为，强化矛盾纠纷源头处理，为加快构建共建、共
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贡献法院智慧和力量。 ③5

□通讯员 胡来喜

本报讯 近日，沈丘县人民法院卞路口人
民法庭成功化解一起赡养费纠纷案件，修复了
当事人之间的亲情关系。

鹿某生育 3 个儿子，后因家庭琐事，鹿某
与大儿子产生矛盾纠纷，双方互不来往，鹿某
一直跟随二儿子和三儿子生活。 其间，3 个儿
子就赡养老人问题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现
鹿某起诉大儿子要求其支付赡养费。

承办法官张晓莉认为，鹿某要想安心度过
晚年，采取调解的方式更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
权益。 深入了解案情之后，张晓莉通过动之以
情、 晓之以理的真心调解，3 个儿子表示愿意
共同担起赡养母亲的责任， 母子 4 人冰释前
嫌，鹿某向法院提出撤诉。

下一步，卞路口人民法庭将继续以“枫桥
式人民法庭”创建为契机，秉承“调解优先”的
处理原则，通过诉调对接、联动调解等多种方
式，深化诉源治理，妥善解决涉老纠纷问题，为
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

法治保障。 ③5

■案情介绍
2022 年 6 月， 海某以工地发生事故为由向金某借

款 4000 元，未出具任何借据。 后海某以钱不够为由，让
金某又通过微信向其转账 1.5 万元。 金某多次催要借
款，海某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金某遂向沈丘县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沈丘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被告当庭陈述
及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证明，海某向金某借款 1.5 万元
的事实存在，予以认定。 金某所称出借 4000 元现金，未
提供证据证明，且被告不予认可，不予采信。 法院依法
判决被告海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金
某借款 1.5 万元。

判决生效后， 海某未履行义务， 金某申请强制执
行。海某态度恶劣，称没钱还款。法官了解到，被执行人
海某名下银行账户内无可供执行财产， 但其名下有理
财型保险，法院决定依法冻结该保单现金价值。 由于强
制解除保险合同会给海某造成较大损失， 法官主动联
系海某，告知法院已冻结其名下保险现金价值，法院有
权强制解除保险合同，建议其主动履行判决，否则可能

会遭受较大损失。 经法官沟通，海某仍拒不配合，沈丘
县人民法院依法强制解除保险合同， 并对保单的现金
价值予以强制执行，本案执行完毕。

■法官说法
法院可以强制解除保险合同。 法院的强制执行行

为在性质上就是替代被执行人对其所享有的财产权益

进行强制处置， 从而偿还被执行人所欠的债务。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 15 条、第 47 条的规定，在
保险期内， 投保人可以通过单方自行解除保险合同而
提取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基于此，在作为投保人的被执
行人不能偿还债务， 又不自行解除保险合同提取保险
单的现金价值以偿还债务的情况下， 法院在执行程序
中有权代替被执行人强制解除保险合同。 ③5

（通讯员 曹庆庆 马子惠 整理）

“法庭 + 村委” 成功化解邻里纠纷

庭庭审审现现场场。。

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法院可以强制解除保险合同吗


